
 

（格式 6） 

私有耕地租約期滿收回耕地申請書 
收件    字第     號 

收件日期：104 年 月 日  時 

查本人確能自任耕作而所有收益不足以維持一家生活，茲依照耕地三
七五減租條例第 19 條第 1 項規定填具本申請書並檢附下列文件： 
□    字第  號私有耕地租約  張 
□出租人自任耕作切結書(格式 10) 
□身分證正本(經核對身分後，身分證正本當場退還) 

□委託書(含受託人身分證正本、出租人身分證影本，經核對身分後，身分證正本當
場退還，公所留存出租人及受託人之身分證影本) 

□102年底全戶戶口名簿影本（應包含現住人口及非現住人口詳細記事之戶口名簿 
影本，得以回溯確認 102年 12月 31日該戶之實際人口數） 

□102年全年生活費用明細表(格式 11) 
□102年全年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 
對上開租約內出租予承租人     耕作之耕地請准予依法收回自耕。 

此 致 
    區公所 

申 請 人：           （簽章） 

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

現 住 址：   縣（巿）   鄉（鎮、巿、區）   村（里）  鄰  
街（路）  段  巷    弄   號  樓 

電   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傳   真： 

電子信箱(Mail)： 

受  託 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

區 公 所 
核定情形 

 

核 
定 
人 
員 
簽 
章 

主辦人員 

 

 

主管課長 

 

核 稿 

 

 

區 長 

市政府備
查 情 形 

 

備 
查 
人 
員 
簽 
章 

主辦人員 

 

 

主管股長 

 

主管科長 

 

市    長 

註：一、本申請書應就一張租約填具一式 2 份。在同一區內，出租予同一承租人耕地數筆
而訂有租約數張者，得併填 1 份申請書。 

二、出租人得依法申請收回其出租耕地之全部或一部，其為一部之申請者應以出租予
同一承租人全部之耕地為單位。 

三、本申請書應由本人親自到場送件，核對其身分。委託他人辦理者，應附委託書，
受託人並應親自到場，並在本申請書簽章。 

四、全戶戶口名簿影本、全年生活費用明細表及全年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，
於承租人提出申請續訂租約或經通知表明願意續約時才須檢附。 



 

  （格式 7） 

私有耕地租約期滿收回耕地申請書
(擴大家庭農場經營規模) 

收件    字第     號 

收件日期：104 年 月 日  時 

查本人確能自任耕作，為擴大家庭農場經營規模，茲依照耕地三七五
減租條例第 19 條第 2 項規定填具本申請書，並檢附下列文件： 
□    字第  號私有耕地租約  張 
□出租人自任耕作切結書(格式 10) 
□與申請收回耕地同一或鄰近地段內之自耕地（全體出租人所有）土地所
有權狀影本 1 份 

□身分證正本(經核對身分後，身分證正本當場退還) 

□委託書(含受託人身分證正本、出租人身分證影本，經核對身分後，身分證正本當
場退還，公所留存出租人及受託人之身分證影本) 

對上開租約內出租予承租人     耕作之耕地，請准予收回自耕。 
此 致 

    區公所 
申 請 人：           （簽章） 

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

現 住 址：   縣（巿）   鄉（鎮、巿、區）   村（里）  鄰  
街（路）  段  巷    弄   號  樓 

電   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傳   真： 

電子信箱(Mail)： 

受  託 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

區 公 所 
核定情形 

 

核 
定 
人 
員 
簽 
章 

主辦人員 

 

 

 

主管課長 

 

核 稿 

 

 

 

區 長 

市政府備
查 情 形 

 

備 
查 
人 
員 
簽 
章 

主辦人員 

 

 

主管股長 

 

 

主管科長 

 

 

市    長 

註：一、本申請書應就一張租約填具一式 2 份。在同一區內，出租予同一承租人耕地數筆
而訂有租約數張者，得併填 1 份申請書。 

二、出租人得依法申請收回其出租耕地之全部或一部，其為一部之申請者應以出租予
同一承租人全部之耕地為單位。 

三、本申請書應由本人親自到場送件，核對其身分。委託他人辦理者，應附委託書，
受託人並應親自到場，並在本申請書簽章。 



 

（格式 8）本格式為參考範例，委託人可自行決定採用本格式或另以其他格
式辦理 

 

委 託 書 
 

委託人即
出

承
租人     就坐落新北市    區   

段   小段     地號共計  筆耕地，與        訂

有耕地三七五租約    字第      號  張，於 103

年底租期屆滿。委託人因故不能親自前往     區公所申請

□續訂租約□收回自耕，特委請受託人     代為處理，委

託人並已將有關證件全部交予受託人。   區公所於審理案件

期間必須委託人補正、說明或提供資料等配合辦理之相關事宜，

亦由受託人全權處理。 

 

 

委 託 人：          （簽名蓋章） 

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

電   話： 

住   址： 

 

受 託 人：          （簽名蓋章） 

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

電   話： 

住   址： 

 

 

中  華  民  國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



 

 （格式 10） 

出租人自任耕作切結書 

申請人與    君就坐落新北市   區 

   段   小段   地號共計  筆土地，訂有  字第 

號耕地三七五租約。今因上開耕地租約之租期業已屆滿，擬申請收回上開

耕地，特立書切結申請人確能自任耕作。以上所述屬實，若有虛偽不實，

申請人願負一切法律責任，並同意由 貴公所逕行回復該租約登記。 

 

此致 

     區公所 

 

 

 

申 請 人 即 ： 
立 切 結 書 人 

國民身分證統

一 編 號 
： 

現 住 址 ： 

電    話 ： 

 

 

 

中   華   民   國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
 

（格式 11） 

102 年全年生活費用明細表 
填表人      本人及配偶與同一戶內直系血親 102年全年生活費用如下，特此具結，如有虛偽不實，願負法律責任。         （單位：新臺幣／元） 

姓 名 與申請人關係 出生年月日 職 業 戶 籍 地 址 生活費用 房 租 醫療／生育費用 保險費用 災害損失 其他： 合 計 

 本人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   合 計        

填寫說明： 

一、出、承租人之生活費用，以耕地租約期滿前 1 年（即民國 102 年），出、承租人本人及其配偶與同一戶內之直系血親全年生活費用為準。 

二、生活費用之計算標準，準用內政部、臺北巿政府、新北市政府、臺中市政府、臺南市政府及高雄巿政府公布 102 年最低生活費標準表之規定，核計其生活費用。 

三、下列各項生活必要之支出費用，得予加計： 

（一）本人及其配偶與同一戶內之直系血親租用房屋有證明者，其房租支出。 

（二）醫藥及生育費支出（須檢具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院及診所開立之單據，但受有全民健康保險給付部分，不得加計。） 

（三）災害損失支出（如地震、風災、水災、旱災、火災等損失，須檢附稽徵機關如國稅局分局、稽徵所當時調查核發之災害損失證明文件，但有接受救濟金部分不得

加計。） 

（四）勞工保險、全民健康保險之支出費用。 

四、如有其他生活費用，應詳細記明其項目及數額。 

填表人：         （簽章） 

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         

戶籍地址：     市（縣）     鄉（鎮、市、區）     村（里）   鄰     路   段   巷   弄   號   樓 

區公所審核情形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簽章：主辦人員_________________  主管課長_________________  核稿_________________  區長_________________ 



 

（格式 12）（範例） 

○○區公所 103 年底私有耕地租約期滿
出

承
租人收益情形訪

談筆錄 

 

一、租約字號：○○字第○○○○號 

二、訪談時間：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 

三、訪談及紀錄人員：○ ○ ○ （蓋職章） 

四、受訪對象：
出

承
租人○ ○ ○ （親自簽章） 

五、訪談地點： 

六、訪談內容： 

（一）您是否
出

承
租○○區 ○○段 ○○小段 ○○地號耕地，面積

○○○○公頃？ 

答： 

 

 

（二）您
出

承
租上開耕地所獲得的收入若干？ 

答：新臺幣○○○○○○元。 

 

 

（三）除了
出租

耕作
上開耕地外，您是否還有其他自耕地或

出

承
租其他耕地之

收入？數額為何？ 

答： 

 

 



 

（四）除了
出租

耕作
耕地收入外，有無其他收入？有無領取老人福利津貼、

低收入戶津貼或其他社會福利津貼？請分別說明其數額。 

答： 

 

 

（五）您的配偶及其他同一戶內直系血親人數若干？各從事何種職

業？收入各為何？ 

答： 

 

 

（六）以上所有收入合計為新臺幣○○○○○○元，是否無誤？ 

答： 

 

 

七、以上訪談情形及附繳之相關文件，均為屬實，如有不實，
出

承
租人○○

○願負法律責任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（格式 13） 

○ ○ 區 公 所 審 核
出

承
租 人 

102 年全年 收 支 明 細 表   （單位：新臺幣元） 

租約字號  

出

承
租 人 

姓 名 

 

收入部分 支出（生活費用）部分 

總 計 

( 3 ) - ( 6 ) 出

承
租 人 

本人收入 

(1) 

其 他 

家屬收入 

(2) 

小 計 

(3)=(1)+(2) 

全 年 

生活費用 

(4) 

承 租 

耕地收入 

(5) 

小 計 

(6)=(4)+(5) 

       

承

辦

人

員 

 
課

長 
 

核

稿 
 

區

長 
 

註 1：出租人收回耕地後，承租人已無收回耕地該部分之所得額，爰計算承租人之收入總

額時，必須扣除出租人申請收回耕地部分之所得額，爰欄位(1)「承租人本人收入」

倘有列計收回耕地該部分之所得者，應將該部分所得列入欄位(5)「承租耕地收入」，

作為收入之抵銷項；同理，出租人收回耕地後，承租人無須再支付收回耕地該部分

之租金或相關費用，爰欄位(4)「全年生活費用」不應列計該租金或相關費用。 

註 2：「總計」欄位係收入支出相減得出之數據。該數據如為正數，表示足以維持一家生

活；如為負數，表示不足維持一家生活。



 

（格式 14） 

各自耕作各自繳租切結書 

申請人    承租    出租坐落   區之下列標示耕地，申請人

與承租人    各自耕作各自繳租屬實，如有不實願負一切法律責任，

特此具結。 

土 地 標 示 
地 目 等 則 

面 積 

（公頃） 

承租面積 

（公頃） 
備 註 

段 小 段 地 號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此致 
區公所 

 
 

立切結書人： 

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

現住址： 

電話： 

 

中   華   民   國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 



 

（格式 21） 

103 年底私有出租耕地租約期滿出租人以擴大家庭 

農場經營規 模申請收回 自耕終止租 約審核書 

依照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 19 條第 2 項規定辦理終止租約。 

○○區公所核定、新北市政府備查收回自耕之文號： 

 

證 明

文 件 

1.租約書正本。 

2.承租人領款收據影本 1 份。 

租 約

字 號 

承 租 人 出 租 人 土 地 坐 落 
地

目 

等

則 

面 積 

（公頃） 
姓 名 住 址 姓 名 住 址 段 

小

段 

地

號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區公所 
核定情
形 

 

核 
定 
人 
員 
簽 
章 

主辦人員 

 

 

 

主管課長 

 

核 稿 

 

 

 

區 長 

 

市政府
備查情
形 

 

備 
查 
人 
員 
簽 
章 

主辦人員 

 

 

主管股長 

 

 

主管科長 

 

市    長 

備 註 
審核書應造具 1 式 2 份，內容應詳實填載；如有塗改，應加蓋職章

或校對章。 



 

 

 



 

 
 


